
2  环境保护标准



• 标准化和标准的实施是现代社会的重
要标志。所谓标准化，按国际标准化
组织（ISO，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rganization ）的定义是：“为了所有有
关方面的利益，特别是为了促进最佳
的全面经济效果，并适当考虑产品使
用条件与安全要求，在所有有关方面
的协作下，进行有秩序的特定活动，
制定并实施各项规则的过程。”

标准化



标 准

• 而标准则是“经公认的权威机构批准的一项

特定标准化工作成果，它通常以一项文件
并规定一整套必须满足的条件或基本单位

来表示”。



环境保护标准

• 环境保护标准是标准中
一类，它是为了保护人
群健康、防治环境污染、
促使生态良性循环，又
合理利用资源，促进经
济发展，依据环境保护
法和有关政策，对有关
环境的各项工作所做的
规定。





• 作为国家权威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
环境保护执法、各项管理工作、技术工作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标准的制定主体、地方级标准与国家级标
准的关系，是环境保护标准与其他标准的
重大差别。



2.1 环境保护标准体系



2.1.1 我国环境保护标准现状

• 环境保护标准的起源

• 我国环境保护标准的发展历程

• 环境保护标准的性质、特点和作用

• 我国环境保护标准体系



2.1.1.1 环境保护标准的起源

19世纪英国碳酸钠制造采用吕布兰工艺排放大量的副产物HCl和
SO3，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引起公众的强烈抗议，为此英
国政府于1863年颁布了《制碱法》对制碱工业排放的污染物进行
控制。

英国1863年颁布的《制碱法》可以认为是世界上
第一个环境保护标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环境污
染问题更为广泛和突出，公害事件层出不穷，环境保护标准大量出
现。

环境保护标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量出现



2.1.1.2 我国环境保护标准历史沿革

• 1973年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筹备小组办公室

编制了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标准——《工
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标准编
号：GBJ4-73），自1974年1月1日起实施。
该标准奠定了我国环境保护标准的基础，
在“三同时”、排污收费、污染源控制和
污染防治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 当时，我国尚未对环境保护立法（《环境
保护法》于1979年颁布），因此该标准实
际上在一段时期内起着国家环境保护法规
的作用。



• 我国共发布环境保护标准 1400 余项，

• 其中现行的标准有 1263 项，并废止 162 项
实施时间较长的标准



现行标准中，包括

国家环境质量标准 14 项;

国家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130 项;

环境监测规范 688 项;

环境基础标准与标准制修订规范 18 项;

管理规范类环境保护标准 413 项。



2.1.1.3 环境保护标准的性质、特点和作用

环保标准是指为保护人体健康、生态环境及社会物质财
富，由法定机关对环境保护领域中需要规范的事物所作的统
一的技术规定。环保标准是国家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重要而
特殊的组成部分。



环境保护标准的特点

• 环境保护标准具有公益性、强制性、技术

性和科学性四个方面的特点



公益性

• 制定环境保护标准的目的是保护公共利
益，环境保护标准本质上属于公益性标准。



强制性

• 环境保护标准与实施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有密切关系。如环境保护标准中的环境
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是依

法具有强制力的环保技术法规，其强制力
来源于国家环境保护法律中对于达到标准
义务和违反标准责任的规定



技术性

• 标准内容技术性强，体系结构特殊；

• 内容以技术性规定为主 ；

• 标准制定机制特殊，内容较为单纯



科学性

• 标准与科学研究活动密切相关，制订工作
以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展水平为基础和
依据



环境保护标准的作用



制定国家环境计划和规划的主要依据

• 明确的环境目标

• 一系列环境指标

• 环境质量控制在一个适宜的水平上

• 要符合环境标准的要求

• 环境标准为制定环境计划与规划的主要依据。



环境法制定与实施的重要基础与依据

• 怎样才算造成污染？

• 排放污染物的具体标准是什么？

• 确定合法与违法的界限；

• 确定具体的法律责任；



国家环境管理的技术基础

• 环境规划与政策的制定

• 环境立法

• 环境监测与评价

• 日常的环境监督与管理



推动科技进步的动力



2.1.1.4我国的环境保护标准体系

我国通过环境保护立法确立了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体
系，形成了：

 《环境保护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环境影响评价法》

 《海洋环境保护法》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以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为主体，国家环境监测方法标准、国家环境标准
样品标准、国家环境基础标准和国家环境保护行
业标准相配套的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体系。

我国的环境保护标准包括2个级别，即国家级标准和
地方级（省级）标准 ；按法律规定，国家和地方
环境保护标准分别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和地方
省级政府制定



• 环境标准体系是指所有环境标准的总和。

• 我国已建立了包括国家和地方两级标准在
内的较为完备的国家环境标准体系。环保
标准的范围涵盖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
放(控制)标准、环境监测方法标准、环境基
础标准、环境标准样品标准以及各类技术
规范、技术要求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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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环境保护标准

分类号 标准分类 分类号 标准分类

1 环境质量标准 12 环境保护产品标准

2 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13 环保工程技术规范

3 环境监测方法标准 14 环境监测仪器标准

4 环保标准样品 15 污染物总量控制和核算技术

5 环境基础标准 16 环保信息标准

6 建设项目监督管理标准 17 标准制修订规范

7 循环经济生态工业标准 18 核与电磁辐射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

8 清洁生产标准 19 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9 生态环境保护标准 20 环境健康标准

10 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21 环境质量评价技术方法

11 环境标志产品标准 22 其他



2.1.1.5 国家环境质量标准

是基于环境基准(即污染物的最大允许量或强度)，

为保障人群健康、维护生态环境和保障社会物质财

富，并考虑技术、经济条件，对环境中有害物质和

因素所作的限制性规定(各类污染物质浓度水平的限

值)。



国家环境质量标准是一定时期内衡量环境优劣程度的标

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环境质量的目标标准。

作用

–环境质量标准反映了人群、动植物和生态系统对环境
质量的综合要求。

–环境污染是指某一地区环境中的污染物含量超过了适
用的环境标准规定的数值。

–环境质量标准是评价环境是否受到污染和制定污染物
排放标准的依据。



• 特征

– 科学依据：环境基准。

– 目标性：是政府环境管理量化目标。

– 立法基础：一切环境保护立法皆服务于保护和改善环

境质量，实施环境质量标准。

– 可实施性：采取措施（如制定和实施排放标准，工业

布局和能源结构调整），制定达标计划。



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

• 国家环境质量标准

– 国家环保部制定国家环境质量标准

– 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 地方环境质量标准
– 对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环境质量
标准

– 地方级环境质量标准是为了维护当地的环境质量，是对国家标准
的补充和具体化

– 由省级政府颁布

– 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只在本行政辖区内实行

环境质量标准一般按照环境要素分大气、水质、土壤、噪
声等分别制定质量标准。



我国目前主要的环境质量标准

•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2000年修改单）

•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

• 《保护农作物的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浓度》（GB9137-88）

• 《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GB9660-88）

•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10070-88）

• 《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

•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92）

• 《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

•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18883-2002）



2.1.1.6 国家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是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以及适用的污染

控制技术，并考虑经济承受能力，对排入环

境的有害物质和产生污染的各种因素所做的

限制性规定

是对污染源控制的标准



作用

– 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达到环境质量的要求。

– 是国家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为排放源规定了最高
允许排污限额（浓度或者总量），是判断某排污行
为是否合法的根据。

– 包括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在内，很多国家在法律上
都规定超标排污为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要承担相应
的法律后果。



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类别

跨行业综合性排放标准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行业性排放标准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等



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之间关系

综合性排放标准与行业性排放标准不交叉执

行

有行业性排放标准的执行行业排放标准

没有行业排放标准的执行综合排放标准



特征

– 制定依据：污染控制技术（生产工艺、污染预

防、末端处理等），同时考虑环境风险；

– 表达方式：主要是数字限值，也可以是操作标

准和技术管理规范。



我国目前主要的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 《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6-1992）

• 《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4287-1992）

• 《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8-2001）

•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

• 《皂素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5-2006）

•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

• 《船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286-1984）



•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03）

•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01）

•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

•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4915-2004）

• 《炼焦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171-1996）

•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

•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01）

• 《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18484-2001 ）

我国目前主要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1.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I）》（GB 18352.1-2001）

2.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II）》（GB 18352.2-2001）

3. 《农用运输车自由加速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GB 18322-2002）

4.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怠速法）》

（GB 14621－2002）

5. 《摩托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工况法）》（GB14622-

2002）

6. 《车用点燃式发动机及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

量方法》（ GB 14762-2002）

主要移动源排放标准



7. 《轻便摩托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工况法）》

（GB18176-2002）

8. 《装用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曲轴箱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GB 11340-2005）

9. 《装用点燃式发动机重型汽车燃油蒸发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收集法）》（GB 14763-2005）

10.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加速行驶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GB16169-2005）

11.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Ⅲ、Ⅳ阶段）》

（ GB 18352.3-2005 ）

12. 《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及测量方式（中国III、IV、V阶段）》（ GB 17691-2005）



13. 《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及

简易工况法）》（GB 18285-2005）

14.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I、II阶段）》（GB 19756-2005）

15.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GB 

19758-2005）

16. 《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

方法》（GB 3847-2005）

17. 《摩托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工况法，中国第Ⅲ阶段）》

（GB 14622-2007）

18. 《轻便摩托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工况法，中国第Ⅲ阶

段）》（GB 18176-2007）



19. 《重型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控制系统耐久性要求及试验方法》

（ GB20890-2007）

20.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I、

II阶段）》（GB 20891-2007）

21. 燃油控制标准1项：《车用汽油有害物质控制标准》（GWKB1-

1999）



1. 《地下铁道车站站台噪声限值》（GB 14227-1993）

2. 《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GB 9660-88 ）

3. 《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GB 12525-90）

4. 《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 12523-1990）

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6.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

7. 《声学机动车辆定置噪声测量方法》（GB/T 14365-93）

8. 《汽车定置噪声限值》（ GB 16170-1996）

9. 《汽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GB 1495-2002）

主要噪声排放标准



•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定置噪声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GB 4569-2005）

•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加速行驶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 GB 16169-2005）

•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I、II阶段）》（GB 19757-2005）



2.1.1.7 国家环境监测方法标准

为监测环境质量和污染物排放，规范采样、

分析测试、数据处理等所做的统一规定

是指分析方法、测定方法、采样方法、试验

方法、检验方法、生产方法、操作方法等所

做的统一规定

环境中最常见的是分析方法、测定方法、采

样方法)。



2.1.1.8 国家环境标准样品标准

为保证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可靠，对用于

量值传递或质量控制的材料、实物样品，而

制定的标准物质。

标准样品在环境管理中起着甄别的作用，可

用来评价分析仪器、鉴别其灵敏度；评价分

析者的技术，使操作技术规范化。



2.1.1.9 国家环境基础标准

对环境标准工作中，需要统一的技术术语、

符号、代号(代码)、图形、指南、导则、量

纲单位及信息编码等所做的统一规定。



2.1.2 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地方环境标准是对国家环境标准的补充和完

善。由省、自治区、自辖市人民政府制定。

近年来为控制环境质量的恶化趋势，一些地

方已将总量控制指标纳入地方环境标准。

(1)环境质量标准：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未作

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环境质量标准。



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2)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a．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

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b．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已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

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

准；

c．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机动车船大

气污染物地方排放标准严于国家排放标准的，须

报经国务院批准。



 一些省级政府（北京、上海、山东、福建、浙江、广东、重庆等省市）根据环境

管理工作的需要，制定和批准发布并在环保部备案的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

放标准有60余项。

2008年12月，环境保护部对《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备案管理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该征求意见稿中规定：

2008年12月，环境保护部对《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备案管理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该征求意见稿中规定：

 报送备案的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应符合下列要求：

– 已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 对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未规定的项目，补充制定地方环境质量标准。

报送备案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应符合下列要求：

– 已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 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参照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体系结构，可以是行业型污染物排
放标准和综合型污染物排放标准。

– 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规定的项目，补充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 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规定的项目，制定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污染物
排放标准。



2.1.3 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

在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外，在环境保护工作

中对还需要统一的技术要求所制定的标准

执行各项环境管理制度、监测技术、环境区

划、规划的技术要求、规范、导则等等



国家环境保护标准执行类别

分为强制性环境标准和推荐性环境标准

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法律、法

规规定必须执行的其它标准为强制性标准。

强制性环境标准必须执行，超标即违法。

强制性标准以外的环境标准属于推荐性标准。

国家鼓励采用推荐性环境标准，推荐性环境

标准被强制性标准引用，也必须强制执行。



2.1.4 环境标准之间的关系

国家环境标准与地方环境标准的关系

执行上，地方环境标准优先于国家环境

标准执行；行业标准优先于综合排放标

准



2.1.5 环境标准的分类



2.2 环境标准的作用及制定原则









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

• 今年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
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开展细颗粒物
(PM2.5)等项目监测，2015年覆盖所有地级

以上城市



我国环境标准标号的含义

• GB-国家强制标准

• HJ/T 国家环保部推荐标准

• HJ/Z国家环保部指导性技术文件

• GHZB —国家环境质量标准

• GWPB —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 GWKB —国家污染物控制标准



2.2.1 环境标准的作用

1．环境保护的手段，环保的目标。

2．判断环境质量优劣和衡量环保工作优劣的
准绳。

3．环境执法的依据，如污染问题诉讼、排污
费收取。

4．环境管理的尺度，促进企业清洁生产和通
过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2.2.2 制定原则



１、要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２、既要技术先进又要经

济合理；
３、与有关标准、规范、
制度协调配套；
４、积极采用或等效采用
国际标准。

空气压力传感器



2.3 我国现有环境标准





2.3.1  水质标准



水环境质量标准
•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最新颁布的GB3838-2002和

GHZB 1－1999代替 GB 3838－88,GB 1294；
1999.）；

• 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 ；1989.08.12）

• 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GB12941-91；
1991.03.18）；

•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92代替GB5084-85；
1992.01.04）；

•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93 ；1992.12.30）；

• 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 1997.）

•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排放标准

•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代替GB8978-88 ；
1996.)；

• 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4287-92代替 GB4287-
84及GB8978-88纺织印染工业部分；1992.05.18)；

• 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544-92代替 GB3544－83
及GB8978－88造纸工业部分；1992.05.18)；

• 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457-92代替 GB 
8978-88内类联合加工工业部分； 1992.05.18)；

• 磷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5580－95代替GB4917－
82废水部分；1995.06.12) 

• 烧碱、聚氯乙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5581-95代替
GB8978-88烧碱部分； 1995.06.12)；

• 污水海洋处置工程污染控制标准(环发2000]100号 ..)等



（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2）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3）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4）行业用水水质标准



（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同一水体兼有多种功能的，以高功能分类

有季节性功能的，可按季节分类

将水体划分为五类（将水体划分为五类（pHpH、、DODO、、CODCODMnMn））

I类 源头水、国家自然保护区

II类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珍贵鱼类保护区、鱼
虾产卵场等

III类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一般鱼类保护区及游泳区

IV类 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

V类 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2）饮用水水质标准

水质标准制定的原则

流行病学上安全可靠，不含各种病源细菌和寄生虫

卵，防治传染病的传播

化学组成上对人体无害，所含的有毒有害物质的浓

度对人体健康不产生毒害或不良影响

感官性状良好，对感官无不良刺激



GB 5749 1985年和2006年差别

类别 1985 2006 增加内容

微生物学 2 6 大肠埃希氏菌、耐热大肠菌群、
贾第鞭毛虫和隐孢子虫

饮用水消毒 1 4 氯气、氯胺、臭氧、二氧化氯

毒理学无机 10 21 并修订了砷、铅、镉、硝酸盐、
四氯化碳等限

毒理学有机 5 53 并修订了浑浊度限值

感观理化 15 20 耗氧量、氨氮等

放射性 2 2 修订了总α放射性限值

总计 35 106



世界卫生组织

1992年颁布《饮用水水质准则》（第2版）

细菌学指标（5项）

与健康有关的化学指标（113项）

饮用水中常见的对健康影响不大的化学物质指标（3项）

放射性组分（2项）

饮用水中的能引起用户不满的物质指标（31项）

154



标准分类：三级标准
• 排入GB3838 III类水域（划定的保护区和游泳区除外）
和排入GB3097中二类海域的污水，执行一级标准

• 排入GB 3838中Ⅳ、Ⅴ类水域和排入GB3097中三类海
域的污水，执行二级标准

• 排入设置二级污水处理厂的城镇排水系统的污水，执
行三级标准

• GB3838中Ⅰ、Ⅱ类水域和III类水域中划定的保护区，
GB3097中一类海域，禁止新建排污口，现有排污口应

按水体功能要求，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以保证受纳
水体水质符合规定用途的水质标准

（（33）污水综合排放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GB8978--19961996



标准值：两类污染物

第一类污染物是指能在环境和动物、植物中蓄积，对

人体健康产生长远不良影响的污染物质(13种）

不分行业和污水排放方式，也不分受纳水体的功能类

别，一律在车间或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采样，

其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必须达到本标准要求





第一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单位：mg/L

污 染 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污 染 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总汞 0.05 总镍 1.0

烷基汞 不得检出 苯并(a)芘 0.00003

总镉 0.1 总铍 0.005

总铬 1.5 总银 0.5

六价铬 0.5 总α放射性 1Bq/L

总砷 0.5 总β放射性 10Bq/L

总铅 1.0



标准值：两类污染物

第二类污染物是指其长远影响小于第一类的

污染物质（pH、SS、BOD5、COD）

在排污单位排放口采样，其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必须达到本标准要求





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
放浓度 单位：mg/L

1997年12月31日前



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单位：mg/L

1998年1月1日后



我国水污染控制重大计划

三河：淮河、海河、辽河

三湖：太湖、滇池、巢湖

二氧化硫和酸雨控制区

一市：北京市

一海：渤海

一库区：三峡库区

一线：南水北调

3 3 2 1111 工程



（4）行业用水水质标准

工业用水水质标准

生产技术用水——原料用水、生产工艺

用水和生产过程用水

锅炉用水——悬浮固体、硬度、溶解氧

指标

冷却用水——尽可能低的水温、无水垢

或泥渣沉积、对金属腐蚀小、避免微生

物或其它生物的繁殖



农业用水水质标准
 灌溉用水水质指标中，总含盐量是一个

重要指标。

 用总含盐量小于500mg/L的水灌溉农田

不会引起盐碱化问题，我国规定灌溉用

水的总含盐量不得超过1500mg/L

渔业用水水质标准
考虑鱼类的生存和繁殖以及毒物通过食

物链在鱼体内的富集



回用水标准

• 再生水回用景观水体的水质标准
（CJ/T95—2000）

•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活杂用水水质标准
（CJ25.1—89）



2.3.2 大气标准



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代替GB 
3095－ 1996)。

•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3－2002。





大气污染排放标准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1996.04.12)；

•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WPB 3-1999代替GB13271－91 1999.)；
• 水泥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1996代替GB4915-85 1996.03.07)；
•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代替GBJ 4-73 1993.07.19)；
• 轻型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761-93代替GB11641-89 

1993.11.08)；
•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标准(GWPB1－1999 1999.07.09）；
• 汽油车怠速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761.5-93代替GB3842-83 1993.11.08)；
• 柴油车自由加速烟度排放标准(GB14761.6-93代替GB3842-83 

1993.11.08)；
• 汽车柴油机全负荷烟度排放标准(GB14761.7-93代替GB3844-83 

1993.11.08)；
• 摩托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621-93代替GB5366-85中的怠速污染物
部分 1994.03.01)；

•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55－2000 2000.12.07)；
•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HJ／T56一2000 2000.12.07)等。
标准详情请参见各相关标准。



• 标准分为三级：

– 一级标准：为保护自然生态和人群健康，在长期
接触情况下，不发生任何危害影响的空气质量要
求。

– 二级标准：为保护人群健康和城市、乡村的动、
植物，在长期和短期的情况下，不发生伤害的空
气质量要求。

– 三级标准：为保护人群不发生急、慢性中毒和城
市一般动、植物（敏感者除外）能正常生长的空
气质量要求。

大气环境质量标准（GB3095—1996）（废止）



• 根据地区的地理、气候、生态、政治、经济和大
气污染程度划分三类地区：

– 一类区：国家规定的自然保护区、风景游览
区、名胜古迹和疗养地等。

– 二类区：城市规划中确定的居民区、商业交
通居民混合区、文化区、名胜古迹和广大农
村寨。

– 三类区：大气污染程度比较重的城镇和工业
区以及城市交通枢纽、干线等。



（一）大气环境质量标准（GB3095—2012）

• ——调整了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分类，将
三类区并入二类区；

• ——增设了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2.5um）
浓度限值，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

• ——调整了颗粒物（粒径小于等于10um）、
二氧化氮、铅、苯并a芘的浓度限值；

• ——调整了数据统计的有效性规定。



• 环境空气功能区分为二类：一类区为自

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
护的区域；二类区为居住区、商业交通居
民混合区、文化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



取值时间

• 年平均：指任何一年的日平均浓度的算术均值。

• 季平均：指任何一季的日平均浓度的算术均值。

• 月平均：指任何一月的日平均浓度的算术均值。

• 日平均：指任何一日的平均浓度值。

• 1h平均：指任何一小时的平均浓度值，

• 植物生长季平均：指任何一个植物生长季的平均
浓度的算术均值



（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1996）

• 最高允许浓度

•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最高允许浓度

• 通过排气筒排放的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 通过排气筒排放的污染物，按排气筒高度
规定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 以无组织方式排放的污染物，规定无组织
排放的监控点及相应的监控浓度限值



（三）保护农作物的大气污染物最高允
许浓度标准（GB9137—88）、锅

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271—2001）



2.3.3 固体废物控制标准

• 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
（GB4284—84）

• 农用粉煤灰中污染物控制标准
（GB8173—87）

•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GB4285—84）

• 城镇垃圾农用控制标准
（GB8172—87）

• 有色金属工业固体废物控制标准
（GB5085—85）

• 建材工业废渣放射性限制标准
（GB6763—86）



2.3.4 土壤标准



2.3.5 噪声标准

•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 3096-
93）；

•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 10070-
88）。



类别 昼间 夜间

0 50 40

1 55 45

2 60 50

3 65 55

4 70 55

城市五类环境噪声标准值 等效声级LAeq：dB



未列入标准的物质最高允许浓度的估算

• 化学物质有七百万种之多，并不断从实验室合成出来。但
要对所有物质制订在环境中(水体和空气等)的排放标准是
不可能，也不一定是必要的。标准只能对那些已被证明对
人、生物和环境影响较大，排放量大，出现频率高，并且
有可靠的分析方法的那些物质加以研究和限制（即优先监
测物质）。

• 这样就产生对一些未列入标准已证明有害，且在局部范围
(例如工厂生产车间)排放浓度和量又比较大的物质。如何
确定和估计其最高允许浓度，通常可由当地环保部门会同
有关工矿企业按下列途径予以处理。



（一）参考国外标准

（二）从公式估算

（三）直接做毒理试验再估算



１、参考国外标准

工业发达国家，由于环境污染而发生严重社会问题较早，因而研究和制

订标准也早，并且一般地讲比较齐全，所以如能在已有的标准上能查

到，可以将它作为我们的参考。当然，由于制度不同、条件不同以及要

求不同，在参照时要注意这些因素。



２、从公式估算

如果在其他国家标准中查不到，则可根据该物

质毒理性质数据、物理常数和分子结构特性

等，用公式进行估算。这类的公式和研究资料

都很多，应该指出，同一物质用各种公式计算

的结果可能相差很大，各公式均有限制条件，

而且，标准的制订与科学性、现实性等诸多因

素有关，所以，用公式计算的结果只能作为参

考。



３、直接做毒理实验再估算

当一种物质无任何资料可借鉴，或某种生

产废水的残渣成分复杂，难以查清其结构
和组成，实际上又必须知道其毒性大小和
控制排放浓度，则可直接做毒性实验，求
出半致死浓度(LC50)或半致死量(LD50)

等，再按有关公式估算。对于组成复杂又
难以查明其组成的废水、废渣可选用一综
合指标(如COD)作为考核指标、毒理实验的

方法。


